附件2

《郑州市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开展科技贷款风险补偿业务是改善科技创新融资环境、构建科技贷款融资链条的重要举措，近年来郑州市深入实施科技和金融深度融合，创新财政投入方式，增强财政科技投入的引导、放大效应，为科技发展提供金融支撑。

郑州市科技贷款风险补偿业务实施以来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。为落实《关于率先构建一流创新生态 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意见》（郑发〔2023〕5号），进一步优化科技贷款风险补偿业务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市科技局进一步研究起草了《郑州市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制定依据    

《关于率先构建一流创新生态 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意见》（郑发〔2023〕5号）
三、主要内容

该细则对科技贷款风险补偿业务的扶持企业范围、风险补偿标准和相关保障措施等内容进一步优化完善。

（一）扶持企业范围

在郑州市辖区（不含县市）内注册，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，且年营业收入不超过4亿元。
（二）风险补偿标准

风险补偿标准按照纯信用贷款、银行直贷有抵押贷款和银担合作贷款进行分类。对于连续两年盈利的高新技术企业发放的纯信用贷款，按照贷款本金损失的80%给予合作银行风险补偿；对于银行直贷有抵押贷款，按照贷款本金损失的60%给予合作银行风险补偿；对于银行合作贷款，由“郑科贷”准备金、合作担保机构、合作银行按照4：4：2的比例进行风险共担，单笔贷款补偿金额均不超过500万元。合作金融机构每年申请风险损失补偿总额，不得超过“该金融机构当年报送的实际放款总额/当年“郑科贷”业务实际放款额*上年末准备金资金池总额”，其余贷款本金损失、贷款利息损失均由合作金融机构承担。
（三）相关保障措施

科技金融中心每季度末统计不良贷款情况，以总行（省分行）或担保机构为单位，单一合作金融机构逾期2个月以上的“郑科贷”不良贷款占全部“郑科贷”贷款余额超过5%时，应暂停新增投放，准备金对于超过部分不予风险补偿；超过部分不良贷款风险由合作金融机构自行承担，并暂停与该金融机构的合作，存量业务纳入科技金融中心重点关注范围，合作金融机构妥善做好存量业务日常管理和风险化解工作。


